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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18       股票简称：康美药业          编号：临 2013-046 

债券代码：126015       债券简称：08康美债 

债券代码：122080       债券简称：11康美债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08 康美债”债券持有人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时间：2013年 12 月 9日（星期一）上午 10：30  

2、会议地点：广东省普宁市科技工业园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药饮片

生产基地综合楼五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和投票方式：现场方式，记名投票 

5、会议主持人：马兴田先生 

6、本次会议的内容及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广东康美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对象 

1、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代表）共 8人，持有“08 康美债” 债券

1,280,960 张，占本期债券总张数的 14.23%。 

2、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审议事项和表决情况 

1、《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额外担保的议案》。 

同意本议案的“08康美债”债券共 945,650张，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本期公司债券张数总数的 73.82%；反对本议案的债券共 335,310 张，占出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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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有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总数的 26.18%；弃权的债券共 0张，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总数的 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债券面值总额的持有人同意获得通过，

“08康美债”债券持有人就公司完成本次回购股份后相应减少注册资本，不要

求公司提前清偿“08康美债”项下的债务，也不要求公司就“08康美债”提供

额外担保。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经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的李彩霞、陈桂华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债券持有人会

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

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13年第一次“08康美债”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2、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